危害通識計畫（參考例）

壹、實施危害通識之目的：

為確保本公司符合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之要求，並藉危害通識活動提高同仁對潛在危害之認識，俾使共同預防危害之發生。

貳、實施步驟：

1、 由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執行危害物質通識計畫，並推動相關工作。

2、 建立危害性化學物質清單（如附件），由工廠作業管理員及採購部門主管共同負責調查並記錄現行使用之化學物品。

3、 物質安全資料表之建立：

A. 由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針對危害性化學物質之清單所列各化學物品，負責製作物質安全資料表。物質安全資料表內容包含下列項目：

	PRIVATE
一、 
	物品與廠商資料： 

	
	物品名稱、物品編號、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地址及電話、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 

	二、 
	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中英文名稱、同義名稱、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CAS No.)、危害物質成分(成分百分比)。 

	
	混合物：化學性質、危害物質成分之中英文名稱、濃度或濃度範圍（成分百分比）、危害物質分類及圖式。 

	三、 
	危害辨識資料： 

	
	最重要危害效應、主要症狀、物品危害分類。 

	四、 
	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對急救人員之防護、對醫師之提示。 

	五、 
	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特殊滅火程序、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六、 
	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環境注意事項、清理方法。 

	七、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儲存。 

	八、 
	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控制參數、個人防護設備、衛生措施。 

	九、 
	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質狀態、形狀、顏色、氣味、pH值、沸點/沸點範圍、分解溫度、閃火點、自燃溫度、爆炸界限、蒸氣壓、蒸氣密度、密度、溶解度。 

	十、 
	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應避免之狀況、應避免之物質、危害分解物。 


	十一、 
	毒性資料： 

	
	急毒性、局部效應、致敏感性、慢毒性或長期毒性、特殊效應。 

	十二、 
	生態資料： 

	
	可能之環境影響/環境流佈。 

	十三、 
	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 
	運送資料： 

	
	國際運送規定、聯合國編號、國內運送規定、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十五、 
	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十六、 
	其他資料： 

	
	參考文獻、製表單位、製表人、製表日期。 


物質安全資料表必須張貼或置放於存有該化學物質之地點，原始資料則由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保管，以利隨時充現場之須。

B.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須隨時提供現場更新後之物質安全資料表，並核對物質安全資料表的正確性與完整性。

C. 必要時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得請採購部門主管要求廠商提供完整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4、 標示：

A. 由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負責確認廠內所有危害化學物質均有統一的標示格式如下：（有兩種以上警告貼紙同時使用時請用下圖所示黏貼）






危害化學物質標示貼紙須包含下列內容：

名        稱：

主  要 成 份：

危害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商或供應商資料：1.名稱2.地址3.電話

B. 請採購部門主管要求廠商於所有化學物質之容器上依法標示。

C. 危害化學物質存放地點之標示及物質安全資料表由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負責製作、張貼。

D. 廠商交貨時由作業管理員負責檢驗，確認所有容器皆有依法標示後，使可驗收。

5、 危害化學物質操作與使用之訓練：

A. 由人事部負責規劃對所有暴露危害化學物質之同仁，授予危害通識標準以及如何安全使用危害化學物質之訓練。

B. 訓練大綱：

1.危險物及有害物之通識計劃。

2.危險物及有害物之標示內容及意義。

3.危險物及有害物之特性。

4.危險物及有害物對人體健康之危害。

5.危險物及有害物之使用、存放、處理及棄置等安全操作程序。

6.緊急應變程序。

7.物質安全資料表之存放、取得方式。

參、本辦法經核准後，自民國  年  月  日起實施；本辦法內容若有變更，得於修正後另行公佈有關單位配合。

（摘錄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之「如何建立安全衛生自主管理體系（適用僱用勞工九十九人以下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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